附件1

关于实施《宿州市房建市政施工企业
信用评价标准》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管各园区规划建设局（部），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建筑市场信用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诚信履约，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结合近年来国家、省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最新要求及我市实际，我局重新制定了《宿州市房建市政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与内容
（一）评价对象
在宿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二）评价内容与计分公式
信用评价总分（F）由企业综合信用分、项目现场评价分和不良信用信息分三部分构成，具体计分公式如下：
信用总分（F）=企业综合信用分（A值）+项目现场评价分（B值）+不良信用信息分（C值）
A值（企业综合信用分）：满分40分，依据企业基本信息、表彰奖励、工程创优、标准化工地、科技创新、经营管理及企业荣誉等评定。
B值（项目现场评价分）：满分60分，依据企业在建项目的质量、安全、市场行为、农民工工资、实名制及扬尘防治等现场检查情况动态评定。
C值（不良信用信息分）：不设下限，依据企业存在的严重失信行为、质量安全事故、市场违规、拖欠工资、扬尘治理不力及通用不良行为等累计扣分。存在附件所列“直接认定为C级”行为的，企业信用等级直接判定为C级。
（三）信用等级划分
根据信用评价总分（F），企业信用等级划分为以下五级：
AAA级（信用优秀）：F ≥ 90分，且评价时点前一年内无附件所列直接定为C级的严重不良信用信息。
AA级（信用良好）：80分 ≤ F < 90分。
A级（信用较好）：70分 ≤ F < 80分。
B级（信用合格）：60分 ≤ F < 70分。
C级（信用失信）：F < 60分，或存在附件所列直接定为C级的严重不良信用信息。
（四）特殊情况评分规定
本地无在建项目企业和外地新进企业项目现场评价分（B值）按全市同资质类别施工企业上一评价周期的B值平均分计取。期间若存在项目开工，则自下一个评价周期起，按项目动态评价规则重新计算B值。
（五）计分规则说明
所有计分项均需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如表彰决定书、获奖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检查记录等），以“宿州市建设行业智慧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市监管平台”）录入信息或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的结果为准。
同一工程、同一事迹获得不同级别或类型表彰、奖项时，只计取最高级别得分，不重复计分。
同一行为违反多个扣分条款时，只计取最重的扣分值，不重复叠加扣分。
C值不良信用信息扣分与B值项目现场评价扣分独立计算。但若现场问题最终形成行政处罚，则按C值标准追加扣分。
二、工作流程与信息采集
信用评价管理工作通过“市监管平台”实施，遵循“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动态评价”的原则。
（一）信息采集方式：优良信用信息由企业通过市监管平台随时申报，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良信用信息由作出行政决定或认定的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决定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负责录入平台。
（二）信息审核周期：优良信用信息按季度集中审核，各县（区）主管部门应于每季度末次月15日前完成对企业申报信息的初审工作，市住建局于季度末次月30日前完成复核。信用评价结果每季度发布一次。
三、评价结果与应用
依托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开展房建市政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用评价结果将作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管理、日常监管、评优评先、工程担保等重要依据，实行差异化监管”。
对信用等级为AAA、AA级的企业，实施激励措施，如优先推荐评优评先、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降低日常检查频次等。
对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实施常规监管。
对信用等级为B级的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适当提高检查频次。
对信用等级为C级的企业，实施约束措施，如进行警示约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在评优评先中“限制参与”等。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科室和专人，确保信用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二）确保公平公正。各级主管部门在信息采集、审核和录入过程中，必须坚持标准统一、程序规范、操作透明，保证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单位要及时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所有施工企业，做好政策解读和操作培训，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信用建设。
五、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试行期间，请各单位注意收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并及时反馈至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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